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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5年，林堤乡人民政府在县委、县政府的坚强领导和县委依法治县委员会的有力指导下，深入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，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区党委、市委关于法制建设的决策部署，紧扣高原牧区治理实际，将法治政府建设与乡村振兴、民族团结、社会稳定等中心工作深度融合，以规范化建设夯实基础，以创新性举措破解难题，切实提升依法行政水平和基层治理效能，为全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法治根基。现将本年度工作情况报告如下。
一、2025年度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主要举措及成效
（一）依法全面履行政府职能。林堤乡紧扣乡村振兴、民生保障、基层治理等核心任务，严格依照法定权限和程序履行政府职能。结合乡内牧业发展、生态保护、民生服务等实际需求，梳理完善乡级权责清单。针对农牧民群众关心的社保、医保、养老、惠农补贴等民生事项，推行“一站式”便民服务，简化办理流程，依托乡便民服务大厅和村级便民服务点，让群众办事“少跑腿”，切实将法定职能转化为服务群众的实际成效。同时，积极配合市场监管、安全生产等监管职责，针对乡内商铺、施工领域、道路交通等重点领域开展常态化排查，保障乡域生产生活秩序稳定。
（二）完善依法行政制度体系。立足基层治理实际，结合村规民约修订、基层治理工作制度制定等，完善依法履职各项制度。针对乡村事务决策、财务管理、惠民政策落实等关键环节，严格落实各项规章制度，确保各项行政行为有章可循。从源头上保障制度的合法性与适用性，为依法行政筑牢制度基础。
（三）推行行政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法治化。林堤乡建立健全“公众参与、风险评估、集体讨论决定”的行政决策程序。对于涉及乡域发展规划、重大项目建设、民生工程实施等重要决策，如乡村道路修缮、牧业合作社扶持政策等，通过召开村民代表大会、入户走访、征求驻村工作队意见等方式，广泛听取农牧民群众、基层干部及专业人士的建议。对决策事项开展合法性审查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。乡党委会议、政府办公会严格执行集体决策制度，确保决策过程规范、结果科学，保障决策符合乡域实际和群众利益。
（四）强化对行政权利的制约和监管。林堤乡畅通群众监督渠道，设立举报信箱、公开监督电话，邀请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、村民监督员对政府工作进行常态化监督，针对惠农资金发放、项目建设等重点领域，定期向群众公示进展情况，接受社会各界监督。同时，主动配合上级纪检监察机关工作，对发现的违纪违法问题严肃查处，确保行政权力在阳光下运行。
（五）依法有效化解社会矛盾纠纷。林堤乡依托乡派出所、司法所、平安法治办、村级调委会力量。针对乡内婚姻家庭、邻里关系、草场边界、草场流转等常见矛盾，发挥人民调解员熟悉乡情民情的优势，采取上门调解、现场调解等方式，将矛盾化解在基层、化解在萌芽状态。全年组织开展矛盾纠纷排查90余次，发现矛盾纠纷7次，成功化解7次，截至目前，全乡无矛盾纠纷。对于复杂矛盾纠纷，启动多部门联动机制，联合派出所、平安法治办、村委会共同调处，为困难群众提供免费法律咨询和法律服务，引导群众通过合法途径解决纠纷。
（六）深化法治宣传教育。结合“八五”普法规划，林堤乡立足牧区实际，开展形式多样的法治宣传教育活动。利用集中、进村、入户，通过发放藏汉双语普法手册、现场讲解等方式，向农牧民群众普及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》等法律法规。全年开展集中普法宣传活动120场次，发放藏汉双语宣传资料1200余份，受教育群众达4800余人次。针对青少年、牧民、村干部等不同群体，开展定制化普法，进校园开展普法活动，提升学生法治意识；进村开展“法律明白人”培训，培育基层普法骨干；对村干部开展依法行政培训，增强基层干部依法办事能力。同时，利用乡村大喇叭、微信群等新媒体平台，推送法治知识，让法治理念融入群众日常生活，营造“人人学法、人人懂法、人人用法”的良好氛围。
（七）加强法治工作队伍建设。县司法行政部门高度重视法治工作队伍建设，2025年，配备了司法所所长、人民调解员等法治力量，修建了司法所办公场所、配备了办公家具。定期组织乡、村两级干部参加法治培训，提升干部法治思维和依法办事能力。同时，注重选拔培养基层法治人才，将熟悉法律、群众威信高的村民吸纳到人民调解队伍中，充实基层法治工作力量，为法治政府建设提供坚实的人才保障。
二、2025年度推进法治政府建设存在的不足和原因
一是法治宣传精准性不足。普法内容与牧区群众实际需求结合不够紧密，针对草场流转、生态保护等重点领域的专项普法较少；宣传形式仍以传统宣讲为主，新媒体运用不充分，对青年群体的吸引力不足。二是法治队伍能力有待提升。基层法治工作人员文化水平低、身兼数职，专业培训频次不足，双语法治人才短缺。三是法治建设长效机制需健全。法治建设经费保障、考核评价等长效机制不够完善，部分村级法治建设积极性未充分调动，法治与基层治理的融合深度仍需加强。
三、2025年度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第一责任人职责，加强法治政府建设的有关情况
乡党委主要负责人切实履行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，将法治政府建设纳入乡党委年度工作要点，定期召开党委会议专题研究法治工作4次，解决普法宣传、矛盾调解等工作中的难点问题2个。带头尊法学法守法用法，组织乡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开展法治专题学习4次，带头参与普法宣传活动5场。聚焦牧区治理中的难点问题，以法治手段破解草场纠纷、邻里矛盾、民生服务等难题。指导司法所优化公共法律服务，为偏远牧区群众提供法律咨询、法律援助指引等服务，切实将法治保障延伸至牧区“最后一公里”。
乡政府主要负责人严格落实依法行政主体责任，明确各部门法治工作职责。在重大行政决策、项目建设等工作中，坚持合法性审查前置，确保行政行为合法合规。以身作则参与法治学习，组织乡政府班子成员开展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》等牧区常用法律法规学习4次，带动干部形成学法用法的良好氛围。主动深入牧户、草场开展普法宣传，结合牧业生产、虫草采挖等节点，采用藏汉双语向牧民讲解法律知识，全年参与普法活动8场次，覆盖群众600余人次，发挥了领导干部普法示范作用。同时，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和行政程序，在自身履职及家属、身边工作人员管理中，始终坚守法治底线，树立依法行政的标杆。
四、2026年度推进法治政府建设的主要安排
一是创新普法方式，增强宣传实效。聚焦牧区群众核心需求，编制针对性更强的双语普法资料，重点围绕草场承包、生态保护、婚姻家庭等领域开展专项普法。丰富普法形式，制作贴合牧区生活的短视频，利用赛马节等民俗活动开展法治文艺宣传，扩大普法覆盖面和影响力。二是加强队伍建设，夯实基层基础。加大对村干部、“法律明白人”、人民调解员的培训力度，培育一支本土化、专业化的法治工作队伍。深化“党建+双语普法+牧区治理”融合模式，推动法治力量下沉网格，提升基层治理法治化水平。
林堤乡人民政府将始终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导，正视存在的问题，补齐工作短板，持续推进法治政府建设走深走实，以高质量法治保障护航林堤乡民族团结、乡村振兴和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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